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 

统一交易协议的披露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6〕52 号）等监管规

定，现对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公司”） 与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

海再保险”）签订保险相关业务关联交易统一交易协议相关

信息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于 2018年 12 月 28日与前海再保险签订了《保

险相关业务统一交易协议》。双方将在 2018-2020年开展包

括传统分出业务、转分入业务、其他日常经营合作等全面

合作。其中： 

传统分出业务是指我公司以转移保险风险为主要目

的，将承担的保险业务部分转移给前海再保险的经营行

为。 

转分入业务是指我公司根据业务上的需要，从前海再

保险分入其承保的部分业务的经营行为。 

其他保险业务相关服务包含：前海再保险为公司产品

开发、风险管控及再保安排、业务模式拓展、财务及资本

规划、两核业务管理等方面提供的支持与服务。 

[

发

文

字

号

：

3

号

仿

宋

] 



二、交易对手情况 

（一）关联法人情况介绍 

前海再保险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注册成立，公司类

型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 30 亿元人民币，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5DQ70N7T，住所地为深圳市前海

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栋 201 室，经营范围为财产保

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上述再保险

业务的服务、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二） 关联关系说明 

前海再保险与我公司拥有共同股东前海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

〔2007〕24 号）等规定，前海再保险与我公司属于以股权

为基础的关联关系。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将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保险、再保

险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遵循商业原则和一般商务条

款，根据具体业务性质、市场状况、国家政策及行业惯

例，按合规、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价格，交易价格

不存在明显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标准，不存在损害

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



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但应予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我公司将于 2018-2020年与前海再保险开展全面合

作，包括传统分出业务、转分入业务、其他日常经营合作

等。我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年里根据监管要求、公司业务的

实际情况不定期地开展上述交易，并将就具体交易逐项签

订协议。对于双方后续在统一交易协议项下开展的重大关

联交易，我公司将不再提交董事会审批，也不再针对逐笔

或重大关联交易单独进行披露，而是在季度关联交易分类

合并披露公告中说明统一交易的执行情况。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流程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关联交易的监管规定以及我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要求，统一关联交易参照重大关联

交易进行管理，上述交易规划经我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审议，并经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根据我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的书面意

见，本次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

化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及

被保险人权益的情况；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 

七、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截至本协议签署前，我公司 2018年度与前海再保险累

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单位：万元） 
账单期 分保费 摊回分保费用 摊回赔款 税金 账单状态 

2018 年 

1-2 季度 
134.12 32.13 6.85 2.00 已结算 

2018 年 

3季度 
231.95 97.72 13.81 1.50 

账单已出，尚未

完成结算 

八、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的影响 

我公司与前海再保险拟在未来三年期间开展传统分出

业务、转分入业务以及其他日常经营合作有利于我公司的

经营发展，将对我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

响。 

九、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一）按照监管规定，我公司主要股东前海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针对此项统一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不存在不当

利益输送的书面声明》。 

（二）鉴于本次披露中提及的具体交易设定额度上限

涉及我公司商业秘密，我公司依法在此事项的披露公告中

不作披露。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0 日 

 


